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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美術類藝術才能班鑑定 
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(COVID-19)防疫措施 

  112年3月16日公告 

一、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(COVID-19)，敬請參與鑑定之學生與家長，務

必配合本局規劃之防疫措施，以提供考生安心應考的環境。 

二、 確診考生應考措施：考生知悉應試期間屬「篩檢陽性次日起5日內之自主健

康管理」者，於備用試場應試，請於知悉日起至應試當日(112年3月26日)零

時前上網填寫「COVID-19 自主填報表單」，俾本局安排試場，表單連結如

https://reurl.cc/lvvQxQ。 

三、 鑑定試場防疫檢視(檢核表如附件1)： 

(一) 放寬口罩佩戴規定：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防疫政策，實

施室內空間原則「自主佩戴口罩」措施。 

(二) 進入校門不須量測體溫。 

(三) 加強試場消毒作業：考前及每日試畢後進行試場清潔消毒作業；試場

各大樓提供手部清潔液等用品以供考生及試務人員使用。 

(四) 製作防疫文宣並張貼在明顯處進行防疫與衛教宣導。 

(五) 為維持各試場環境通風，開冷氣時應關閉前後門及開啟四個角落之氣

窗各5 至10公分，以利通風，並依「教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定期

消毒注意事項」，加強通風及清潔消毒，座位間距拉大，並準備酒精

與額溫槍等防疫物資。 

(六) 所有監考及試務人員以完成接種3劑COVID-19疫苗為原則，或提供鑑

定前3日內快篩證明者為優先。 

(七) 管制考場進出場動線：各校規劃考生進出場及考區內部移動之動線，

考生務必配合動線移動。另呼籲接送考生親友，請勿於試場校門口逗

留，造成人潮聚集。 

四、 鑑定前報到檢測：為確保考生都能安心應考，於鑑定報到期間，家長陪同

考生到校時，請一律配合防疫措施如下： 

(一) 為維持考場秩序，不開放家長陪同應考，不開放查看試場。身心障礙、

重大傷病及突發傷病考生，可申請陪考證(附件2)，提供1位親友陪考。 

(二) 進入試場校門時不須量溫。若考生自主要求量溫，或試務人員發現疑似

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經考生同意量溫者，應至試場試務中心。考生體溫

量測經確認達額溫 37.5 度或耳溫 38 度以上或有呼吸道症狀者，一律移

至「備用試場」應試。 

五、 鑑定中應考狀況處置： 

(一) 隨時掌握考生身體狀態，若有考生有偶發狀況產生(例如：出現持續咳

嗽、呼吸道困難、發燒等症狀)，須緊急連絡巡場人員及醫護人員帶至考場

https://reurl.cc/lvvQx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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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務中心。考生體溫量測經確認達額溫 37.5 度或耳溫 38 度以上或有呼吸

道症狀者，一律移至「備用試場」應試。 

(二) 每間試場應備有足夠之備用防疫物資。 

六、 鑑定後： 

(一) 所有考生應盡速離開校園。 

(二) 試場、教室及校園環境進行全面消毒。 

七、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：颱風、地震等得予公告停止鑑定，再另行通知，擇期

辦理。 

八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應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最新防疫措施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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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112學年度國中美術類藝術才能班鑑定 
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防疫作為現況檢核表 

國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112年     月    日 

   地址：臺南市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防疫 
處理 

項目 
完成情形 

備註 
是 否 

衛
教
宣
導
及
防
疫 

01.有對所有人員(試務工作人員、考生及考生
家長)進行防疫宣導。 

   

02.試務工作人員以接種 COVID-19 疫苗 3 劑
者為原則，或提供鑑定前 3 日內快篩證明
者為優先。 

   

試
場
防
疫
措
施 

03.環境清潔，完成校園、教室、廁所、公共區
域等消毒。 

   

04.各試場空間需通風良好、座位間距拉大。    

05.準備適量之防疫用品(口罩、酒精、漂白
水、耳溫槍、量測額溫儀器)。 

   

疾
病
監
測
與
疫
情
處
理 

06.收齊篩檢陽性次日起5日內之自主健康管理
考生資料後，留校備查並安排備用試場應
試。 

   

07.當考生或人員出現發燒等症狀時，採取適當
隔離防護措施(如備用試場)。 

   

08.落實防疫措施如自主佩戴口罩、手部消毒
等，進行自主管理。 

   

檢核人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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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112學年度國中美術類藝術才能班鑑定陪考申請書 

一、考生基本資料 

考生姓名： 准考證編號： 

申請原因：(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) 

□身心障礙   □重大傷病   □突發傷病 

陪考人姓名： 與考生關係： 連絡電話： 

是否施打疫苗或篩檢：□完成接種3劑COVID-19疫苗 □鑑定前3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

二、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(如身心障礙證明、醫生診斷證明或其他)，請務必清晰。 

 

備註：請於112年3月20日(星期一)前寄至承辦學校麻豆國中承辦人信箱(supin63@tn.edu.tw)並電話連繫 

(06-572-2128分機51)。 

 

附件2 


